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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全球行业对《数据传输评估措施》草案的评论 

代表在中国和其他全球市场有商业活动或利益的公司的签名机构，谨就数据出境传输安全评估办法（“数据传输评估
措施”）草案提交本函。1首先，我们希望表达对中国网信办（“CAC”）为《网络安全法》（“CSL”）2、《数据安全法 
》（“DSL”）3、《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4以及一些附属法规中提到的数据传输评估提供明确指导所做努力的
支持。  

在跨国数字网络中安全地传输数据的能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国家政策目标至关重要。数据传输支持 
COVID-19 恢复、数字连接、网络安全、诈骗预防、反洗钱以及其他与保护健康、隐私、安全及合规性相关的活动。

这种能力也为共同的经济繁荣提供支持。对于市场、购买者、供应商和其他商业伙伴的跨境访问使所有行业中的中
国企业能够与外国企业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交易。对于各类规模的公司来说，数据传输在价值链的每个阶段都极为
重要，它支持全球供应链并促进生产力、安全和环境责任。 

这种能力同时也支持创新和跨国研究与开发 (研发)。科技进步需要跨国界的信息和思想交流：正如 WTO 所说，“为
让数据作为对创新的投入而蓬勃发展，在必要的隐私保护政策下，它可以从尽可能自由的流动中受益。”5 

为避免影响这些优先事项，我们谨此提出，《数据传输评估办法》草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 不对数据传输施加
超出所需程度的限制； (2) 平等对待中外企业、服务和技术； (3) 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进行管理，以确保非
歧视性和简化的审批。此外，我们提出以下看法： 

• 不应强制要求对每次单独的数据传输进行安全评估，而应包含给定的某项处理活动或多项活动；

• 第 6 条第 3 款规定的提交任何“合同或任何其他法律文件”的要求应缩小到与数据传输有关的保障措施。草案
的目前版本可能会不必要地暴露商业秘密和其他非相关信息；

• 第 9 条中有关数据处理协议的草案条款应与 PIPL 第 38 条第 3 款规定的“标准合同”保持一致。这些条款的设
计还应该考虑与其他全球框架之间的互操作性，例如欧盟 GDPR 标准合同条款或 APEC 跨境隐私规则；

• 应延长 CAC 安全评估偏短的两年有效期，避免给 CAC 和私营企业带来程序瓶颈和过度负担；

• 第 4 条第 3 款和第 4 款下的数字阈值以及数据传输批准的其他决定性标准应经过彻底审查：(1) 这些阈值、
决定性标准和事前强制性安全审查对于实现中国相关公共政策目标是否实际上必需； (2) 是否有其他更简单
的替代方案6可以通过更少的数据传输限制来切实实现这些政策目标； (3) 各种替代方案对依赖数据传输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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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企业和其他人员的影响（经济和非经济）； (4) 确定某种特定替代方案优于其他替代方案的理由。 

鉴于对中国经济及其国际经济关系的潜在影响，我们特此请求 CAC 考虑安排更多时间与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全面
和深入的磋商，并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实施期。这不仅有助于 CAC 和行业更好地理解各方的关注重点；它还将使该
行业能够制定适当的流程和程序以遵守《措施草案》。  

我们很感激有机会分享这些看法，并期待继续就这些事宜进行接触。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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